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2021 年辅修金融学专业招生简章 

金融学院始建于 1952 年人行银行学校，1994 年国际金融专业获批“中国人民银行

总行重点专业”，2001 年国际金融专业获批“教育部教改示范专业”， 2008 年金融学

专业入选“国家级特色专业”、“上海市教育高地”，2012 年成为“上海市综合改革试

点专业”，2015 年获批上海市首批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2018 年“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的金融学一流本科专业群建设”入选首批上海高校一流本科建设引领计划建设，2019

年底金融学专业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科建设成效显著，金融学科 2008

年成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12 年以金融学为核心的应用经济学入选“上海市高

校一流学科”（B 类培育），2018 年“新金融及其风险管理”入选上海市高原学科（II

类）。 

金融学院现有金融学、金融工程、信用管理、投资学四个专业，下设金融系、国际

金融系、金融工程系、信用管理系、投资系、教学质量保障与资源开发中心、实验中心；

现有教职工 13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10 人，教授 8 人，副教授 40 人，博士 85 人，常任

轨教师 4 人，欧洲科学院院士 1 人，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 2 人，上海市“曙光

学者”1 人，上海市“浦江人才”2 人，“晨光学者”1 人，上海市“育才奖”3 人，学

校“序伦学者”11 人，大部分教师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行业从业经历；现有近 40 门课

程入选国家级或上海市精品和重点课程、双语示范课程等；相关成果获得上海市教学成

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上海市优秀教材奖等省部级

教学科研奖项。金融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被评为上海高校课程思政

重点改革领航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学院；注重“产教融合”和“学验并重”，

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负责建设上海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现代金融实验教学中

心，与中国农业银行共建“浦江学院”开展订单式培养，联合东海期货等 5 家金融机构

组建大型校内产学研基地——立信海集方金融工程实验中心。 

 

 

 

 



 

辅修金融学专业教学计划（2020 级） 

1．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现代金融业发展需求，系统掌握经济金融理论、熟悉

金融运行规律和金融实务，并且具备一定的实践和创新能力，能够在金融机构、企事业

单位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从事金融业务与管理的高水平应用型金融人才。 

2．学分要求：60学分（含毕业论文 10学分） 

3．修读要求：本科在校完成一年级基础课程的学有余力的学生。（本校非经济类专

业学生修读不单独发放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只在主修学位证书上体现经济学辅修学士学

位；外校非经济类学科专业或本校经济类学科专业学生修读无辅修学士学位证书,可不修

读毕业论文。） 

4．招生人数：120 人， 松江、浦东各招一个班，每班不少于 50 人，低于 50 人不

开班。 

5．开班时间：2021年秋季 

6．上课地点和时间：视疫情情况调整上课安排 

7．收费标准：160元/学分 

8．教学计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 

3 4 5 6 7 8 

1 金融学 4 64 4      

2 国际金融学 4 64 4      

3 商业银行学 3 48 3      

4 证券投资学 4 64  4     

5 公司金融 3 48  3     

6 信用管理学 4 64  4     

7 保险学原理 3 48   3    

8 金融理财学 3 48   3    

9 金融市场学 3 48   3    

10 大数据金融 3 48    3   

11 金融工程学 4 64    4   

12 外汇交易实务 3 48    3   

13 金融风险管理 3 48     3  

14 国际结算 3 48     3  

15 投资银行学 3 48     3  

16 毕业论文 10 160      10 

合   计 60 960 11 11 9 10 9 10 

9、专业信息咨询：33938976（浦东校区张老师）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